
关于《规范全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
的实施意见》的解读 

 

一、出台背景 

十八大以来，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启动，各级相继启动

了企业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工作，从中央、省市以及其他省、

市、县区的情况看，统一监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

一个稳妥推进的过程。我区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制定印发了

《区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工作方案》，对行政单位未

脱钩企业、事业单位对外投资企业（简称部门所属企业），

明确了符合划转条件的划转纳入统一监管，存在遗留问题的

由部门单位解决后再实施划转、纳入统一监管，资不抵债、

实际不运转、名存实亡等情况，要求部门单位制定妥善的方

案报区政府研究处置。对因上述各种情况尚未实施划转、纳

入统一监管的部门所属企业，为进一步明确部门监管的主体

责任，确保部门对所属企业加强规范管理，并加快分类制定

划转、注销、破产等处置方案，起草了本实施意见。 

二、目的依据 

为加强全区企业国有资产的规范管理，完善企业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体制，进一步明确监管体系和监管责任，加快推

进统一监管步伐，不断整合和优化国有资本，推动国有资本、

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依据《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

产管理条例》、《区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工作方案》（章



政办发〔2019〕15 号）、《区属国有企业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章政发〔2019〕9 号）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

区实际和事业单位改革工作情况，制定了本实施意见。 

三、出台目的 

为做大做强我区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

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以国资国企改革和事改企工作

为契机，在稳妥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同时，对目

前分散在各部门（单位）的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理顺规范，

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架构，完善国有资本出资人制

度，逐步形成权责相适的监管体系和框架。 

四、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提出了指导思想。主要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

领，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市国资国企改革决策部署。 

第二部分，提出了基本原则。包括：一是坚持国家所有。

二是坚持权责统一。三是坚持政资分开。企业与部门（单位）

的隶属关系转变为产权关系，部门（单位）对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负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四是坚持尊重历史。着眼于

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继续发挥部门（单位）专业性的优

势，保持企业生产经营和人员的连续性、稳定性，积极稳妥

地将部门（单位）符合条件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逐步实施划转、

纳入统一监管。 

第三部分，明确了监管主体和监管形式。根据区政府授



权，区属企业由区财政代表区政府履行国资监管职能，在推

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工作中划入、纳入统一监管范围

的企业，由区财政局履行相应职责。部门所属企业，明确由

部门单位履行监管职责。区属企业由区财政局代表区政府履

行出资人职责，区属企业的子企业由区属企业履行出资人职

责、负责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所属企业由部门单位履行出资

人职责，部门所属企业的子企业由部门所属企业履行出资人

职责、负责国有资产监管。 

第四部分，提出了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措施。按照“谁

出资谁管理、谁主管谁监督”的原则，区财政局对区属企业

依据各级和我区的相关规定履行职责、加强监管；部门单位

对部门所属企业依据各级规定，参照《区属国有企业监督管

理办法》制定具体的制度，履行职责、加强监管；事改企单

位由改制方案中明确的出资人，依据各级和我区的规定履行

职责、加强监管。 

第五部分，加强组织领导。提出了一些组织和纪律方面

的要求，特别是对部门所属企业，要求部门单位要在抓好企

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同时，深入调研摸清所属企业的资产数

量、规模、人员及遗留问题等情况，提出具体的处置措施，

报区政府研究决策，该整合的整合、该划转的划转、该注销

的注销、该破产的破产，尽快实现纳入统一监管。 

本意见由济南市章丘区财政局董雁峰同志负责解读。 


